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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安委〔2021〕3 号

郑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
关于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办公厅

《加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若干制度》的
实施细则

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各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河南省委办公厅、河南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《加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若干制度》的通知，

为认真贯彻落实通知各项要求，结合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实际，遵

循预防为主、防患于未然的原则，在省委省政府加强安全生产责

任制七项制度的基础上，现制定以下落实细则。

一、关于安全生产通报制度

各级各部门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予以通报，

并由事故发生所在地政府、发生事故单位法人代表分别向市纪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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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委和市安委会递交书面检查。

（一）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二）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三）迟报、漏报、谎报或者瞒报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四）因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力，导致发生一般生产事故，

造成一定社会舆论的；

（五）重点敏感时段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六）安全生产工作被省、市主要领导点名批评的。

二、关于安全生产提醒警示制度

各级各部门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采取下发安

全生产警示函或寄发安全生产警示建议书的形式予以提醒、警

示。

（一）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或者死亡人数较上年度同期上升

的；

（二）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整改进度缓慢的；

（三）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超过规定整改时限的；

（四）发生一般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五）事故调查处理“四个不放过”原则落实不到位的；

（六）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不力造成一定社会舆论影响的；

（七）省、市领导要求的。

三、关于安全生产关于挂牌督办制度

各级各部门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予以挂牌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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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。

（一）国家、省委、省政府交办的安全生产类事项；

（二）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交办的安全生产类事项；

（三）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四）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时限在 1 年以上的；

（五）省、市主要领导指出的重大生产安全隐患。

四、关于生产安全事故提级调查制度

各级各部门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由市政府提

级调查，并由事故发生所在地政府、发生事故单位法人代表分别

向市纪委监委、市委组织部和市安委会递交书面情况报告。

（一）案情复杂、社会负面影响大，引发社会舆论关注的；

（二）安全生产通报制度中列举的重点敏感时段期间，发生

造成 2 人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三）因瞒报、迟报等人为因素贻误事故处置，造成事故损

失扩大的；

（四）一个月内同一辖区同一行业领域发生的第 2 起一般生

产安全事故；

（五）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不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六）挂牌督办期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（七）上级部门要求提级调查的。

五、关于安全生产约谈制度

各级各部门在安全生产方面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由市委或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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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启动约谈程序，对事故发生所在地党委或政府，事故所属行

业主管部门，发生事故单位法人、主要负责人实施约谈。同时，

事故发生所在地党委或政府、事故所属行业主管部门、发生事故

单位法人代表分别向市纪委监委、市委组织部和市安委会递交问

题整改报告。

（一）下列情形由市纪委监委或市委组织部组织实施：

1.发生造成 5 人以上（含 5 人）死亡的较大安全生产事故的；

2.迟报、漏报、谎报或者瞒报生产安全生产事故的；

3.因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力，导致连续发生一般生产事故，

造成社会舆论关注的。

（二）下列情形由市政府组织实施

1.同一区县（市）3 个月内连续发生 2 起一般事故的；

2.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；

3.其他有必要约谈的情况。

六、关于安全生产巡查制度

市安委会定期或不定期派出安全生产巡查组，按照安全生产

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、齐抓共管”的要求，以巡查
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为主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可

延伸至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和有关重点企业。巡查内容主要包

括：

1.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系列重要指示

精神情况，国务院、省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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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情况；

2.贯彻落实《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

管控与隐患排渣治理办法》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和规

范性文件情况；

3.贯彻落实《中共郑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

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和《郑州市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安全生

产工作职责》情况；

4.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要求，履行属地

管理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情况；

5.依法依规组织“打非治违”、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、双

重预防体系建设等情况；

6.完善安全生产监管机制，强化安全生产执法力量，落实监

管执法保障措施，加强监管监察能力建设和应急处置等情况；

7.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、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；

8.市安委会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和年度责任目标完成情

况。

七、关于安全生产重点管理制度

市安委办依据市委、市政府领导要求和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情

况对各开发区管委会、区县（市）人民政府、各目标责任单位实

施“红、黄”分类重点管理。

（一）有下列情形的，列为红色管理对象，管理期限 6 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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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辖区或行业领域内发生 1 起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。

2.辖区或行业领域内连续发生 2 起以上（含 2 起）死亡 2 人

的一般事故。

3.辖区或行业领域内 3 个月连续发生 3 起以上（含 3 起）一

般事故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的，列为黄色管理对象，管理期限 3 个月。

1.辖区或行业领域内事故起数或死亡人数同比上升 50%以

上。

2.辖区或行业领域内发生一起 2 人死亡的一般事故。

3.辖区或行业领域内一季度内连续发生 2 起一般事故。

符合多项制度规定情形的，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量，采取

1-2 项制度实施。

此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。

2021 年 3 月 18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郑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3月 18 日印发


